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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2020年12月资金计划审核说明
关于红星苏州盛泽项目2021年1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1年1月4日提交了2021年1月份《月度资金计划表》，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苏州红星盛泽项目2021年1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1年1月4日提交的2021年1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54笔，合计5,320.32万元。其中：前期费用支出约710.54万元；建安费用支出约3,437.37万元；管理费用支出约312.74万元；营销费用支出约609.67万元；备用金约2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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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用类型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前期费用
	2,016.35
	67.60
	710.54

	建安费用
	33,028.22
	3,680.41
	3,437.37

	管理费用
	-
	-
	312.74

	营销费用
	358.42
	11.99
	609.67

	[bookmark: _GoBack]备用金
	-
	-
	250.00

	总   计：
	5,320.32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前期费用
2021年1月份前期费用计划支付31笔，金额约7,105,410.64元，包括。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86计划支付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公证处“盛泽2号地块办理物价备案保全现场公证费”7,3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87计划支付苏州市吴江区规划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地块住宅项目（变更）建筑面积、停车位、绿地面积、建筑密度预测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款187,33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12-0026，合同总金额187,334.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乙方向甲方提交最终的工作成果，经甲方确认无误后，甲方向乙方一次性付清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88计划支付苏州建苏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合同款5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KF-2020-11-0025，合同总金额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本咨询项目双方约定不支付预付款；委托人在成本分析报告提交有关主管部门且通过无误后30天内一次性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89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施工图设计合同”进度款96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9，合同总金额4,82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482,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1、方案阶段完成并获得政府及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10%；交付初步设计或桩基施工图并获得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2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90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方案及顾问服务设计合同”进度款1,04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7，合同总金额2,60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2、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进度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91计划支付毫设（上海）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盛泽105、140、180户型样板房精装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129,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2，合同总金额288,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20.00%；深化方案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30.00%；施工图蓝图提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45.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92计划支付苏州智方电力设计有限公司“1、2号地块住宅项目红线外电力管道设计咨询委托合同”进度款18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1-0020，合同总金额18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设计费在设计成果文件完成交付后一次性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93计划支付上海海洋地质勘察设计有限公司“1#地块住宅项目基坑设计合同”进度款36,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8，合同总金额12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设计方案评审通过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94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施工图设计合同”进度款482,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9，合同总金额4,82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482,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1、方案阶段完成并获得政府及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10%；交付初步设计或桩基施工图并获得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2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95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施工图设计合同”进度款43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8，合同总金额4,3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10%；2、方案阶段完成并获得政府及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1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96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进度款137,13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3，合同总金额1,371,34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合同总价款10%；2、示范区概念、方案及施工图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1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 用款编号97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施工图设计合同”进度款43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8，合同总金额4,3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10%；2、方案阶段完成并获得政府及甲方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款1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 用款编号98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方案及顾问服务设计合同”进度款2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7，合同总金额2,60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2、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进度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 用款编号99计划支付上海原构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号地块住宅项目建筑方案及顾问服务设计合同”进度款22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7，合同总金额2,2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2、建筑方案设计阶段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通过政府相关报建审批后15个工作日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进度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 用款编号100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进度款195,57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5，合同总金额391,14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30%；2、提交全套设计文件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5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 用款编号101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进度款178,312.5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6，合同总金额356,625.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30%；2、提交全套设计文件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5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 用款编号102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1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进度款127,366.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4，合同总金额1,273,66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合同总价款10%；2、示范区概念、方案及施工图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1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 用款编号103计划支付上海颐玖贰壹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精装修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38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97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94,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施工蓝图提交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4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 用款编号104计划支付江苏天益人防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人防变更专项审查费”43,46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 用款编号105计划支付上海海洋地质勘察设计有限公司“1#地块住宅项目基坑设计合同”进度款36,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8，合同总金额12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合同签订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设计方案评审通过后7天内付总设计费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 用款编号106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进度款106,987.5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6，合同总金额356,625.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30%；2、提交全套设计文件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5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 用款编号107计划支付南京兴华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住宅项目人防设计合同”进度款117,342.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5，合同总金额391,14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30%；2、提交全套设计文件后七日内支付总设计费的5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 用款编号108计划支付成都赛肯思创享生活景观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2号地块住宅项目景观设计及顾问服务合同”进度款137,13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10-0013，合同总金额1,371,34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双方签订本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款合同总价款10%；2、示范区概念、方案及施工图完成并获得甲方认可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1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4） 用款编号109计划支付毫设（上海）空间设计有限公司“盛泽105、140、180户型样板房精装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14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9-0002，合同总金额288,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生效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20.00%；深化方案确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30.00%；施工图蓝图提交后7个工作日内支付总价款45.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5） 用款编号110计划支付上海颐玖贰壹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精装修硬装设计合同”进度款291,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SJ-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97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94,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深化方案确认后30个工作日内付款3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设计费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6） 用款编号111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二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34,143.20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5，合同金额292,679.00元，变更金额174,739.94元。总金额467,418.94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70%；出具正式成果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经审核，含本期二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0.09%，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7） 用款编号112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地质初勘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40,425.75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2，合同总金额44,918.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提供初勘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地质初勘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9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8） 用款编号113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二期地质初勘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7,570.60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3，合同总金额30,634.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提供初勘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经审核，含本期二期地质初勘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9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9） 用款编号114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37,90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4，合同金额297,380.00元，变更金额115,043.92元。总金额412,423.92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70%；出具正式成果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7.68%，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0） 用款编号115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92,035.14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4，合同金额297,380.00元，变更金额115,043.92元。总金额412,423.92元。截至11月30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70%；出具正式成果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22.32%，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1） 用款编号116计划支付南京南大岩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二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39,791.95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5，合同金额292,679.00元，变更金额174,739.94元。总金额467,418.94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按周期支付，每月支付一次，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70%；出具正式成果报告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经审核，含本期二期地质勘查与场地测量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29.91%，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前期费用31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符合相关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待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缴费通知单、付款申请流程、收据或发票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二）建安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月建安费用计划支付共37笔，合计金额约34,373,741.22元，为工程进度款。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117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进度款482,777.42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3，合同总金额27,829,982.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3,0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剩余5%所为保修金，两年质保期满后支付。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48.4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118计划支付苏州市嘉豪涂料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及样板房外立面保温涂料工程合同”合同款180，568.2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119计划支付吴江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桩基检测技术服务合同”进度款749,824.92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18，合同总金额978,729.8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1、完成所有的桩基检测工程并提供正式检测报告后，甲方支付合同内已完成款的90%（检测数量须经甲方项目部书面确认）。2、提供正式检测报告半年后且双方签订结算协议书后，甲方支付剩余款项。经审核，含本期一期桩基检测技术服务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6.61%，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120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样板房精装修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72,421.33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2-0054，合同金额532,030.46元，变更金额31,702.65元，总合同金额563,733.11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盛泽项目样板房精装修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盛泽项目样板房精装修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6.06%，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121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样板房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152,139.82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2-0053，合同总金额1,645,914.16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样板房总承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样板房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122计划支付苏州亚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合作协议书”进度款365,750.97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2，合同总金额904,393.8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16,629.04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成合同金额的70%，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检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3.34%，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123计划支付上海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安装合同”进度款192,368.68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1，合同总金额240,460.85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已安装完成。根据合同约定1、在丙方的全部施工人员和机械进入安装现场，经甲方以及丙方确认具备安装条件后十五日内，甲方支付丙方合同总价的20%。2、进度款以自然月为单位,按照该月丙方完成的工程量(隐蔽工程部分,室内管道与室内机主机安装完毕)，经甲方初步验收后，甲方应于15个日历天内向丙方支付该月完成量总价的60%。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安装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124计划支付苏州瑞威景观亮化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泛光照明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3,972.44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3，合同总金额39,967.58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泛光照明分包工程已安装完成。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完工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内已完合同金额的85%，办完结算手续后二十八（28）日历天内，发包人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泛光照明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125计划支付江苏坤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559,522.82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20，合同金额135,216,378.00元，变更金额386，587.08元。总金额135,602,965.08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6,063,463.73元，目前项目公司2#地块（一期）二标段9号楼六层主体结构施工、10号楼八层主体结构施工、4号楼底板施工，已达到第三个节点付款要求“单体地上每6层一次”。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二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1%，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126计划支付苏州亚蓝广告装饰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二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合作协议书”进度款133,455.43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3，合同总金额634,834.68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99,983.42元，目前项目公司二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一次，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成合同金额的70%，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检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临时围挡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2.52%，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127计划支付浙江长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合同”进度款6,344,298.51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19，合同总金额122,550,069.91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6,332,675.34元，目前项目公司2#地块（一期）一标段8号楼六层钢筋绑扎、11号楼八层钢筋绑扎，已达到第三个节点付款要求“单体地上每6层一次”。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选用按节点支付，分包人在完成相应节点工程且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后，提交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体脚手架拆除后支付至75%，单体楼移交精装修支付至80%，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85%，项目入伙后支付至已完成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一标段总承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0.34%，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 用款编号128计划支付上海新城石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19,804.21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6，合同总金额1,099,021.05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已完成。根据合同约定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20.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 用款编号129计划支付上海正儒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售楼处铜门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62,054.2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7，合同总金额190,652.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铜门分包工程已完成。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完工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内已完合同金额的85%，办完结算手续后二十八（28）日历天内，发包人付至结算总价的95%，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铜门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5.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 用款编号130计划支付吴江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燃气工程安装协议补充合同”进度款1,375,2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8-补-0002，合同总金额1,375,2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一次性付清。经审核，含本期2#地块燃气工程安装协议补充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00.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 用款编号131计划支付吴江港华燃气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地块民用燃气工程安装协议”进度款504,24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8，合同总金额1,680,8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安装费的30%。经审核，含本期2#地块民用燃气工程安装协议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30.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 用款编号132计划支付犀鲸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示范区雕塑设计、制作及安装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0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4，合同总金额2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雕塑已安装到位。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项下所有雕塑的样稿、放大稿认可后支付合同总价的30%；乙方将产品制作完毕向甲方发出书面通知，甲方收到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派人到乙方工厂初验。经甲方初验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的50%，乙方应于款项到账后24小时内到现场进行安装。经审核，含本期示范区雕塑设计、制作及安装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 用款编号133计划支付江苏广吴建设园林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土方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44,100.8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16，合同金额4,491,516.36元，变更金额160,673.27元。总金额4,652,189.63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0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场地土方分包工程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并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28.89%，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 用款编号134计划支付上海艺嘉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售楼处LED屏供应及安装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06,613.98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4，合同总金额165,527.4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LEB屏已安装到位。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项目入伙并内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LED屏供应及安装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4.41%，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 用款编号135计划支付苏州正荣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及样板房智能化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62,888.37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2，合同总金额232,697.67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智能化工程已安装到位。根据合同约定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及样板房智能化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0.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 用款编号136计划支付苏州正荣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及样板房消防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22,084.42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3，合同总金额317,263.46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消防工程已完成。根据合同约定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及样板房消防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0.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 用款编号137计划支付上海协丽建材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工法区实物展示洁具采购费用”1,774.04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 用款编号138计划支付杭州天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进度款355,606.95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2，合同总金额1,30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照节点付款，设备到场付至设备金额的70%，安装完成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5%，结算完成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预留5%的质保金；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27.3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 用款编号139计划支付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单(一期)”合同款108,8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总金额108,8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一期建安工程一切险及第三者责任险已出单。经审核，含本期建筑工程一切险投保单（一期）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4） 用款编号140计划支付苏州三川营造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示范区园林景观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335,468.43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5，合同金额6,193,526.33元，变更金额819,342.71元。总金额7,012,869.04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示范区园林景观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结算支付：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期满且 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绿化部分质保金为15%，中期付款及完工交付对应调减10%）。经审核，含本期示范区园林景观分包工程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1.82%，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5） 用款编号141计划支付上海盛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供货合同”进度款409,823.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30，合同总金额409,823.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已安装完成。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生效后，甲方在空调内机安装前二个月时间通知丙方排产，并在发出排产通知之日起15日历天内，向丙方支付该批空调货款的30％作为预付款；格力厂家空调设备下线且甲方要求丙方发货前10天，经甲方确认后，甲方向丙方支付该批空调货款的70％，丙方收到该笔款项后10天内将该批空调设备发到甲方指定工地。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及样板间空调供货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00%。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6） 用款编号142计划支付苏州瑞威景观亮化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精神堡垒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07,868.69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6，合同总金额126,904.34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精神堡垒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完工后，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内已完合同金额的85%，办完结算手续后二十八（28）日历天内，发包人付至结算总价的95%，同时分包人必须提供结算总价100%的工程所在地税务机关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完工两年后分包人可提出付款申请，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精神堡垒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5.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7） 用款编号143计划支付上海新城石业工程发展有限公司“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769,314.73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6，合同总金额1,099,021.05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已完成。根据合同约定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后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售楼处外立面石材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0.0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8） 用款编号144计划支付普元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进度款44,139.46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9，合同金额441,394.61元，变更金额8,542.33元，总金额449,936.94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78,262.66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项目入伙并内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71.6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9） 用款编号145计划支付普元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二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进度款44,728.62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8，合同总金额447,286.14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313,100.3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项目入伙并内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0%，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0） 用款编号146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基坑围护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2,859,802.51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9-0017，合同金额8,159,496.67元。变更金额910,109.77元。总金额9,069,606.44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00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每月支付一次。分包人每月末25日提交已完工程的中期付款申请书交发包人审批。发包人在支付各阶段应付合同价款金额时，按已完合同金额的70%，并扣除发包人代扣代缴费用及其他违约金、罚款等费用后进行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同时分包人必须提供结算总价100%的发票，其余5%作为本工程的保修金；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基坑围护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3.58%，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1） 用款编号147计划支付杭州天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进度款749,393.05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2，合同总金额1,30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照节点付款，设备到场付至设备金额的70%，安装完成支付至合同金额的85%，结算完成支付至结算金额的95%.预留5%的质保金；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泳池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57.65%，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2） 用款编号148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进度款5,998,210.17元。该合同于2020年8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8-0013，合同总金额27,829,982.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3,0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正在施工。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专项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且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剩余5%所为保修金，两年质保期满后支付。经审核，含本期一期场地平整和桩基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8.27%，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3） 用款编号149计划支付普元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进度款30,713.57元。该合同于2020年7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07-0009，合同总金额441,394.61元，变更金额8,542.33元。总金额449,936.94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278,262.66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按当月完成的工作量并按合同约定的计价方式计价后，按其计价结果的70%支付，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并取得质监验收表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80%；项目入伙并内部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95%.经审核，含本期一期临时用电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8.67%，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4） 用款编号150计划支付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1,351,036.93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2，合同金额1,930,052.75元,变更金额74,669.16元，合同总金额2,004,721.91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7.39%，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5） 用款编号151计划支付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合同”进度款386,010.55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1-0042，合同金额1,930,052.75元,变更金额74,669.16元，合同总金额2,004,721.91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目前项目公司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经审核，含本期示范区样板房、办公室精装修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9.26%，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6） 用款编号152计划支付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进度款1,657,103.11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9，合同金额8,285,515.56元,变更金额112,304.37，合同总金额8,397,819.93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5,5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精装修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支付：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款：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85.23%，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7） 用款编号153计划支付上海宝立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进度款299,860.89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JA-2020-10-0029，合同金额8,285,515.56元,变更金额112,304.37，合同总金额8,397,819.93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5,500,000.00元，目前项目公司售楼处精装修已完工。根据合同约定按节点付款：完成80%工程，支付至合同金额的70%；完工交付：支付合同金额的90%(提交结算资料后支付至已完合同金额的90%)；结算支付：结算后支付至结算额的95%；保修款：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支付结算额的5%。经审核，含本期售楼处、会所精装修分包工程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69.06%，未超出本合同约定签约合同总价的95%。该笔资金计划合理，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建安费用的37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除用款编号118、用款编号137外，其余35笔用款符合相关已签订合同的付款约定，现阶段工程施工进度与月度资金计划中列明的支付款项及支付比例基本吻合。项目公司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月份管理费用计划共申请3笔，合计金额3,127,439.68元，包括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83计划支付员工工资250万，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2） 用款编号84为行政办公费预计62万元，主要支出是差旅费，车辆费，招待费、行政办公费等。
（3） 用款编号85计划支付江苏中禾建设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图文打印费用”7,439.68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管理费用3笔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公司行政办公费、人员报销、员工工资支出符合编制符合企业情况。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营销费用资金计划
2021年1月份营销费用申请82笔费用，合计金额6,096,689.5元，为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款、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款、售楼处零星物料费、临时展厅系列活动合同款、临时展厅搭建合同、户外广告合同款、人员报销及工资等。具体分析如下：
（1） 用款编号1计划支付上海红观广告有限公司“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服务款10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8-0001，合同总金额1,20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00,00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在合同期内，甲方应在每月的15日前支付上月的服务费。经审核，含本期全案企划推广及销售顾问整合服务合同资金支付计划累计支付达到16.67%，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 用款编号2计划支付苏州花满园园艺有限公司“售楼处绿化花箱采购费用”6,93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 用款编号3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合同款49,68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09-0008，合同总金额49,68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每周按项目的实际结算金额开具发票，结算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问卷调查人员服务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 用款编号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定制礼品（U盘、打火机等）购销合同”合同款19,46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09 ，合同总金额19,46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定制礼品（U盘、打火机等）购销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 用款编号5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礼品（家电）购销合同”合同款49,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0，合同总金额49,6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开放礼品（家电）购销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 用款编号6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合同”合同款85,64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1，合同总金额85,648.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6%，30日内支付总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 用款编号7计划支付苏州永乐昊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国庆系列活动合同”合同款4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13，合同总金额48,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于活动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临时展厅国庆系列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 用款编号8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外广告（东方路、新生大厦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合同款31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10-0014，合同总金额31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价的80%、即248,000.00元，剩余合同总价的20%费用结束时一次性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户外广告（东方路、新生大厦2020年10月-12月）投放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9） 用款编号9计划支付苏州七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20年国庆路演活动合同”合同款16，7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5，合同总金额16,7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于活动完成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合同款。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2020年国庆路演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0） 用款编号10计划支付苏州奂美空间营造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展模型（含底座）制作合同”合同款22,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6，合同总金额22,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模型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安装到位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95%，剩余5%为质保金，一年无息付清。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临展模型（含底座）制作合同款未预留合同约定总价的5%作为质保金，拟同意项目公司支付至合同总价的95%即20,900.00元，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1） 用款编号11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10月份来访礼（三折伞）采购合同”合同款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17，合同总金额28,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10月份来访礼（三折伞）采购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2） 用款编号12计划支付苏州泽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售楼处制作安装合同”合同款533,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9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09-0004，合同总金额533,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在每次物料制作安装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日内向甲方申请付款，甲方在乙方提交齐全的付款资料并审核确认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当次结算价的100%，待保修期满（1个月）后，乙方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资料，甲方扣除相关应扣款项（如有）后将剩余款项（如有）无息支付给乙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售楼处制作安装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3） 用款编号13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环沪公司盛泽项目销售物料（A3海报）制作合同”合同款28,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2，合同总金额28,000.00元。截至11月30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销售物料（A3海报）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4） 用款编号1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渠道地推礼品（11月）采购合同”合同款19,25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3，合同总金额19,25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渠道地推礼品（11月）采购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5） 用款编号15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定制矿泉水（11月）制作费用”9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6） 用款编号16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国庆节小红旗采购付款申请”72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7） 用款编号17计划支付苏州醛无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除甲醛（10月）服务付款申请”2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8） 用款编号18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增补物料付款申请”839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19） 用款编号19计划支付苏州蓝天商务客运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派发单页用车合同”合同款20,15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5，合同总金额20,15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履行完毕且服务经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派发单页用车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0） 用款编号20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天铂项目VIP客户金华行活动合同”合同款32,879.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0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0-0027，合同总金额32,879.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执行完此项目之全部任务后并经甲方确认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个月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本协议的全部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天铂项目VIP客户金华行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1） 用款编号21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天铂易拉宝制作合同”合同款14,6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7，合同总金额14,6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拍摄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2） 用款编号22计划支付上海禅缘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环境勘察合同”合同款5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35，合同总金额5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由乙方为甲方作环境勘测后，一周内由甲方一次性付清给乙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环境勘察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3） 用款编号23计划支付深圳市明源云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明源云客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合同”合同款174,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36，合同总金额174,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于本合同签署之日起5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云客租用服务全额款项。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明源云客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4） 用款编号24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外广告（楼顶看板）第二次画面更换制作合同”合同款21,32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0，合同总金额21,328.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画面制作完成并更换完毕，整体交付甲方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户外广告（楼顶看板）第二次画面更换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5） 用款编号25计划支付上海合锦模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户型模型制作合同”合同款31,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1，合同总金额31,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模型运至甲方现场组装完毕并调试，甲方验收合格15个工作日内支付模型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户型模型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6） 用款编号26计划支付上海合锦模型艺术设计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效果图制作合同”合同款2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2，合同总金额2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项目交付确认后，甲方在收到乙方正确且完全的验收报告和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效果图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7） 用款编号27计划支付上海广隶摄影工作室“盛泽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拍摄合同”合同款3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6，合同总金额35,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拍摄制作完成作品经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七个工作日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售楼处及样板间拍摄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8） 用款编号28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2020年濮院拜访礼定制纸巾盒合同”合同款17,2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5，合同总金额17,2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交货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濮院拜访礼定制纸巾盒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29） 用款编号29计划支付苏州市林润嘉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H5定制调查问卷费用”5,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0） 用款编号30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vip卡线上小程序搭建费用”2,8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1） 用款编号31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市场调查员激励费用”1,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2） 用款编号32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2020年11月定制茶具套装费用”9,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3） 用款编号33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2020年11月定制保鲜盒来访礼费用”8,137.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4） 用款编号34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11月定制小提壶费用”7,519.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5） 用款编号35计划支付上海万石展览服务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品牌墙设计制作合同”合同款157,127.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56，合同总金额157,127.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提供设计制作并安装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30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费用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品牌墙设计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6） 用款编号36计划支付苏州蓝天商务客运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2月小蜜蜂派发单页用车合同”合同款23,25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7） 用款编号37计划支付苏州市深广印刷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首次开盘推广海报制作合同”合同款7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58，合同总金额75,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首次开盘推广海报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8） 用款编号38计划支付苏州七月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临时展厅开放活动客户伴手礼（橙子礼盒）采购费用申请”62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39） 用款编号39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儿童区物资采购费用申请”6,3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0） 用款编号40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风水轮采购费用申请”2,8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1） 用款编号41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开放活动依云矿泉水费用申请”4,8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2） 用款编号42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小厨宝及办公室电视机采购费用”5,3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3） 用款编号43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健身会所休息区冷热柜采购费用”6,5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4） 用款编号44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11月零星物料费用”9,2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5） 用款编号45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12月零星物料费用”8,502.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6） 用款编号46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磨砂纸、办公桌椅搬运拆装费用”9,25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7） 用款编号47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11-12月份印刷、快印费用”6,913.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8） 用款编号48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2020年12月围挡画面制作安装合同”合同款21,294.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1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49，合同总金额41,202.00元。截至12月31日，已累计支付合同款19,908.00元，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12月围挡画面制作安装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49） 用款编号49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礼花采购费用申请”5,02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0） 用款编号50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展厅来访礼电动牙刷采购费用”7,194.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1） 用款编号51计划支付苏州三俩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媒体推广（磊叔说房）投放合同”合同款3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70，合同总金额3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乙方在每次发布完毕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15日内向甲方申请付款，甲方在乙方提交齐全的付款资料并审核确认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当次结算价的100 %。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媒体推广（磊叔说房）投放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2） 用款编号52计划支付苏州醛无敌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盛泽天铂项目精保洁增加服务合同”合同款18,8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1，合同总金额18,8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服务结束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一次性结清保洁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天铂项目精保洁增加服务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3） 用款编号53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2020年首次开盘前围挡更换合同”合同款38,178.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71，合同总金额38,178.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首次开盘前围挡更换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4） 用款编号54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2020年售楼处树苗亮化合同”合同款89,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74，合同总金额89,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售楼处树苗亮化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5） 用款编号55计划支付苏州盛邦华群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天铂杯羽毛球比赛合同”合同款25,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87，合同总金额25,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总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天铂杯羽毛球比赛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6） 用款编号56计划支付苏州盛邦华群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欧尚超市巡展展厅场地租赁合同”60,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7） 用款编号57计划支付苏州蜜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盛泽项目苏南房地产公众号推广合同”合同款60,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5，合同总金额60,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苏南房地产公众号推广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8） 用款编号56计划支付苏州盛邦华群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欧尚巡展展厅搭建合同”18,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59） 用款编号59计划支付苏州红点公关策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2月下雪主题活动合同”合同款41,446.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3，合同总金额41,446.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总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12月下雪主题活动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0） 用款编号60计划支付苏州新征程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礼品堆头及美陈制作合同”合同款17,468.8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2，合同总金额17,468.8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在活动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等额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日内支付总费用。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售楼处礼品堆头及美陈制作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1） 用款编号61计划支付苏州永传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2月加油站广告发布合同”合同款32,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8，合同总金额32,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12月加油站广告发布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2） 用款编号62计划支付姑苏区永誉工艺品商行“盛泽项目天铂冬酿酒采购合同”19,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3） 用款编号63计划支付苏州世诺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新增验资礼品采购合同”合同款47,5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2-0096，合同总金额47,5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本合同签订并且验收合格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100%。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盛泽项目2020年新增验资礼品采购合同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4） 用款编号64计划支付苏州小红帽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1-12月渠道乡镇拓展服务合同”96,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5） 用款编号65计划支付无锡精一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手机霸屏发送服务合同”42,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6） 用款编号66计划支付苏州建创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横幅户外广告发布合同”50,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7） 用款编号67计划支付苏州虎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2月盛泽小区巡展活动合同”12,308.5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8） 用款编号68计划支付无锡海顺纸业有限公司“盛泽项目2020年12月户型册印刷制作合同”65,4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69） 用款编号69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盛泽项目盛泽户外广告投放合同”875,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0） 用款编号70计划支付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动力广告制作部“盛泽项目天铂开盘物料制作合同”22,045.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1） 用款编号71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友谊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万丽酒店开盘现场活动及场地搭建合同”93,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2） 用款编号72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多宝阁百货商行“盛泽项目开盘来访礼采购合同”56,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3） 用款编号73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与君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酒店开盘现场活动零星物料及人员费用合同”40,7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4） 用款编号74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与君广告有限公司“盛泽项目万丽酒店开盘场地租赁费用合同”75,7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5） 用款编号75计划支付苏州星澈传媒文化有限公司“盛泽项目新年主题落地美陈制作合同”41,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6） 用款编号76计划支付苏州锐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开放邀请函制作费用 ”3,5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7） 用款编号77计划支付苏州金杜天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盛泽项目售楼处开放活动瑜伽及健身教练费用 ”5,0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8） 用款编号78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金钥匙贸易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2月物业物资采购费用 ”9,600.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79） 用款编号79计划支付苏州工业园区金钥匙贸易有限公司“盛泽项目1月物业物资采购费用 ”9,913.00元。经核查，该合同尚未签订，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0） 用款编号80计划支付苏州波普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社区广告投放合同”合同款86,000.00元。该合同于2020年12月签订，合同编号WJSZCDDDXM-Q1-XS-2020-11-0061，合同总金额86,000.00元。截至12月31日，尚未支付合同款项，根据合同约定待广告正式发布结束后，乙方按合同完成相关工作并经甲方认可后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金额。经审核，本月计划支付社区广告投放合同款符合合同付款约定，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81） 用款编号81计划支付营销员工工资1,000,000.00元，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劳动合同及工资表严格执行。
（82） 用款编号82计划支付营销策划部员工报销870,000.00元，主要支出是销售物业工装、物业宿舍租赁费、差旅费，车辆费、餐费，招待费等。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后期申请资金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等支付依据进行审核。
经审核，我司认为1月份营销费用82笔资金计划除用款编号10项外编制基本合理，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五）备用金
2021年1月份项目公司申请备用金1笔费用，计提项目公司资金计划的5%作为备用金，合计金额2,500,000.00元，用于退还投标保证金等，经核查，此金额为预估金额，待支付时，我司会依据项目公司招投标进程、付款申请、入账凭证等支付依据严格执行。
三、结论：
本次苏州星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报的1月资金计划，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除用款编号10外，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红星苏州盛泽项目组
                                                 2021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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